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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康市汉阴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到
所辖劳务派遣公司开展专项检查，重点对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等违法行为进行检查并限期整改。 □欧德水 摄

百事通先生：
因得知我再次怀孕

准备生育三胎，公司决
定解除与我的劳动合
同，理由是我生育第一、
第二胎时，已请过产假，
如果我还要生育，意味
着公司还得继续承担准
假、支付假期工资等义
务，而劳动合同期只有
五年，这对公司极不公
平。请问：公司的做法
对吗？

读者 陈靓颖
陈靓颖同志：

你好！公司的做法
是错误的。

一方面，公司的行
为违法。

2021 年 5 月 3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决定》并指出，为进一步
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
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
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2021 年 8 月 20 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
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
女。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
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
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即国家赋
予任何一个符合法定条件公民的生
育权，其中包括第三胎。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
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

人公司不得依照本法第
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
期、哺乳期的。……”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第五条规定：“用
人公司不得因女职工怀
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
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
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因此，任何单位、个
人均不能以任何理由、任
何方式侵犯公民的生育
权，其中包括以解除劳动
合同相要挟。

与之对应，虽然你因
为怀孕、生育、哺乳会耽
误工作，公司还必须承担
准假、支付假期工资等义
务，但公司不能为了一己
之私阻止你怀孕、生育，
更不能直接以解除劳动
合同相威胁。

另一方面，你可以
通过仲裁或诉讼等方式
维权。

因为《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七
条、第八十七条分别规定：“劳动者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
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申请仲
裁、提起诉讼。”“用人公司违反本
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
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
付赔偿金。” □百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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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6日电 （记者 姜
琳）记者近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获悉，2021年，我国延续实施包括普惠性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在内的 8项减负
稳岗扩就业的政策，全年支出就业补助资
金近千亿元，共向 406万户企业发放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资金230亿元。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是一项为企业减
负、让职工受益的支持政策。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河北省邢台市公共交通有限责
任公司经营遭遇困难。公司劳动关系科
负责人表示，2021年，公司在急需资金稳
定员工队伍的情况下，获得 20.89万元稳
岗返还资金，解了燃眉之急。

2021年，人社部放宽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裁员率标准，提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
例，重点加大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
输、批发零售等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倾
斜力度，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稳岗位、扩
就业的作用更加明显。

据了解，为进一步简便流程、减轻企

业负担，全国 20 多个省份探索实行“免
申即享”的新模式，即通过数据对比，直
接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资金。以天
津市为例，人社部门“找到”符合条件的
企业 9.78 万户，截至 2021 年末，已有
8.77万户企业收到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
金5.1亿元。

老牛最近因身体原因打算返回户籍
地生活，于是他向现居住地的社区事务管
理窗口部门询问，他在工作地缴纳的社会
保险是否可以转移回户籍地。工作人员
告诉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
是社会保险中具有“个人账户”的险种，因
此都可以进行个人账户的转移。但是与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有所不同，失业保险
虽然也有个人账户，但个人账户中只有缴
费月份的记录，一般没有缴费个人储存额
的概念，因此在转移接续时，与其他险种
的操作有一定的区别。2021年 11月，国
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及国家
财政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畅通失业保险
关系跨省转移接续的通知》（人社厅发
〔2021〕85号，以下简称《通知》），对失业保
险跨省转移接续具体办理要求作出了明

确规定。
一、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移应当符合

一定要求。
《通知》中明确了跨省转移失业保险

关系应按以下几点要求：一是参保职工跨
省就业的，失业保险关系应随之转迁，缴
费年限累计计算；二是参保失业人员符合
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在最后参保地申
领失业保险金及其他相关待遇，也可以选
择回户籍地申领，待遇发放期间不得中途
变更发放地。选择户籍地申领的，须办理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三是对不符合领取失
业保险金条件、符合领金条件但未申领，
以及正在领金期间的参保失业人员，跨省
重新就业并参保的，失业保险关系应随之
转移至新参保地，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四
是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迁的，失业保险费

用应随失业保险关系相应划转。但在转
出地参保缴费不满 1年的，只转移失业保
险关系，不转移失业保险费用。

二、失业保险费用计算及待遇发放标
准有法可依。

《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
移接续时相关费用计算和待遇发放标准
的规范：一是需划转的失业保险费用包括
失业保险金，领金期间基本医疗保险费，
领金期间接受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的补
贴。其中，基本医疗保险费和职业培训、
职业介绍补贴按参保失业人员应享受失
业保险金总额的一半计算；二是转入地经
办机构按照本统筹地区规定和标准，为参
保失业人员核定失业保险金发放期限和
各项失业保险待遇；三是转出地划转的失
业保险费用，不足待遇支付部分由转入地

失业保险基金支付，超出待遇支付部分并
入转入地失业保险基金。

失业保险关系的跨省转移接续，既
可线下通过工作地的经办窗口进行，也
可依托金保工程在线上进行。其中，通
过线下办理的，前往转出地或转入地办
理均可。对符合条件的，转出地经办机
构收到申请后应在 5个工作日内办理转
出，转入地经办机构收到转出地开具的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后，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理转入。对不符合条件
的，要说明理由。

失业保险费用划转期间，不影响转
入地经办机构按规定为参保失业人员
发放失业保险待遇。转入地经办机构
不得以费用未划转到位为由，拒发失业
保险待遇。 □张娇

2021年我国发放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230亿元

失业保险也可跨省“转移接续”

前不久，由人社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
实施，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中将发
挥重要作用。对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来
说，又多了一道法律屏障为他们护“薪”。
以下是关于该《规定》几个问题的解答，将
助你进一步了解工资保证金的用途。

工资保证金是什么？
工资保证金是指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

承包单位（包括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包工
程的专业承包企业）在银行设立账户并按
照工程施工合同额的一定比例存储，专项
用于支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农民工
被拖欠工资的专项资金。

工资保证金可以用银行保函替代，有
条件的地区还可探索引入工程担保公司保
函或工程保证保险。除现金存储工资保证

金这种形式外，施工总承包单位可以自主
选择用银行保函等方式替代，监管部门不
得限制。

如果施工企业没有欠薪问题，工资保
证金会返还吗？

工程完工且不存在欠薪的，施工总承
包单位在作出书面承诺相应工程不存在未
解决的欠薪问题，履行相应公示程序后，可
按程序申请解除账户监管。属地人社部
门要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 5个工作日内审
核完毕，并在审核完毕 3个工作日内向施
工总承包单位和经办银行出具工资保证
金返还（销户）确认书，解除对工资保证金
的监管，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自主选择支取
账户资金或办理账户销户。

同时，针对有的施工企业长期不主动
申请返还工资保证金形成资金沉淀问题，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要

求属地人社部门建立工资保证金定期清查
机制，对符合返还条件但相关施工企业未
申请返还的，主动启动返还程序，最大限度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一旦发生工资拖欠，如何动用工资保
证金？

施工总承包单位所承包工程发生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依法作出责令限期清偿或先行清偿
的行政处理决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到期拒
不履行的，属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可以向相关经办银行出具《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由经办银行从工资
保证金账户中将相应数额的款项以银行转
账方式支付给指定的被欠薪农民工本人。

采用银行保函替代工资保证金的，由
经办银行按照银行保函约定支付农民工
工资。在使用工资保证金后，施工总承

包单位需要补足工资保证金或开立新的
银行保函。

施工企业如不存储工资保证金会怎样？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

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存储工资
保证金，依法存储工资保证金是施工企业
的法律义务。

对施工企业未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和《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规定》依法存储、补足工资保证金，或未
提供、更新银行保函的，应按照《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追究其法律
责任，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
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项目停工，并
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给予施工单位限制承建新工程、降低资
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处罚。 □粤仁宣

工资保证金是这样为你护“薪”的
对于患病员工，用人单位一般都会批准其休假治疗。这样

做既是对员工的体贴关爱，也是对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义务的履
行。艾虹（化名）生病后，公司严格按照企业规章制度对她的休
假治病事宜进行审批。可是，她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加之她患
的是抑郁症，表面看起来又不像什么大病，因此，公司建议她到
北京一家专科医院进行复查。

“公司怀疑我‘泡’病假，要求我到指定医院复查并完善请假
手续。”艾虹说，她按照人事主管的要求到所在区医院进行复查，
但公司认为她没有按照要求去做。于是，艾虹到北京另外一家
主治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进行复查，公司仍以不符合要求为由
再次拒收她的请假申请。接下来，公司便以连续旷工3天构成严
重违纪解除了她的劳动合同。由此，双方发生争议。

法院认为，对员工提交的病假证明的真实性进行核实系用
人单位的权利和职责。在艾虹已提交专科医院的《病假证明书》
的情况下，公司仍要求其到公司自行指定的医院复核不具有合
理性，亦忽视了对患病职工的身心关怀。因公司无正当理由不
接收请假并解除劳动合同构成违
法，故令公司支付艾虹经济赔偿
45517.81元。此后，二审法院终
审维持原判。 □赵新政

公司拒收假条并解聘员工构成违法

【案情介绍】
张某为某建筑工地工

人，2021年 4月 1日张某在
工作中不慎腰部被砸伤，

2021年 4月 5日，他与建筑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由建筑公司
给付张某赔偿金3.8万元。2021年4月28日，张某被认定为工
伤，经鉴定伤残程度为九级。后张某申请仲裁，向建筑公司主
张工伤保险待遇。那么，张某已就赔偿问题和公司达成《和解
协议》，还能不能反悔呢？

【律师解答】
要否定已经签订的工伤赔偿协议，从法律角度来说可以

主张协议无效或可撤销。
根据《民法典》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

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
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
销。”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
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
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
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显失公平是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使一
方遭受重大不利。其构成要件为：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
显不对等；这种不对等违反公平原则，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
度；不属于因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等
原因导致的显失公平。

工伤赔偿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协议，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的法律地位不平等，用人单位处于优势地位，劳动者对于自
身法律权利的了解明显弱于用人单位，属于弱势且没有经验
的一方，很多情形下劳动者往往违背真实意愿与用人单位签
订违反公平原则，超过了法律允许限度的协议，如果私了协议
的赔偿数额明显比法定标准低很多，就可以认定是显失公平
的协议，可以请求撤销。具体的赔偿数额比法定标准低多少
构成显失公平，可以从赔偿数额与法定数额的差额及比例、劳
动者的受伤害程度、签订协议时的客观情况（急需治疗、劳动
者的文化程序、是否寻求法律帮助、有无进行工伤认定、鉴定）
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和解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故应予以
撤销，按照法律规定给以赔偿。

【律师提醒】
工伤程序过于复杂，劳动者因为种种原因可能签订显

失公平的协议，应注意撤销权要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
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工伤职工应多咨询专业律师，
依法通过正常工伤认定程序处理，这样才能依法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宫祥兰

“工伤私了”后能否反悔

不到指定医院复查就不批准病假


